2015年预算安排说明

2015年预算安排的总体思路及原则：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遵循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紧紧围绕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创新驱动、科学发展的目标要求。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改进预算管理，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全县综合经济实力；坚持依法理财、统筹兼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财政存量，用好财政增量。集中财力“保工资、保正常运转、保民生、保和谐稳定”，从严从紧编制各项支出预算。预算安排的重点是：坚持民生优先，努力保障“三农”、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促进就业、住房保障、节能环保和生态环境改善等重点支出。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树立勤俭节约和“过紧日子”的思想，从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管理和运行成本，优化服务环境。
根据上述总体思路和原则，2015年财政收支预算具体安排如下：
一、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支
（一）财政收入 

2015年我县全部财政收入安排109416万元，同比增长6%。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55742万元，剔除一次性收入（2014年国有资本经营股权转让收入和资产处置等一次性收入15655万元,2015年一次性收入7000万元）可比增长5%。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安排35546万元，同比增加4528万元，增长14.6%；非税收入安排20196万元，同比减少5113万元，下降20.2%。
分部门：国税安排38970万元，同比增长14.6%；地税安排50250万元，同比增长14.6%；财政部门安排20196万元，可比增长15.1%。

分级次：中央分享收入40199万元，同比增长14.6％；省级分享收入13475万元，同比增长14.6％；县级分享收入55742万元，剔除一次性收入可比增长6%。

（二）可用财力

2015年可用财力89405万元，同比增长10%。即：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县级分享收入）55742万元，加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26610万元（具体补助项目及数额为：税收返还补助1674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450万元，省新一轮体制对贫困县的财力补助6457万元，资源税基数返还2766万元，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补助6577万元，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1941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1751万元，成品油价格税费改革转移支付802万元，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补助304万元，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1306万元，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786万元，基层医疗卫生绩效工资236万元,交警和药监下划经费补助基数131万元，工商、质监系统机构下划经费补助基数1018万元，结算补助411万元），加调入资金7572万元（调入的具体项目有：残疾人就业保障金155万元，由土地出让金中计提的教育资金242万元，计提的农田水利资金336万元，育林基金2万元，森林植被恢复费167万元，用农发行贷款置换审计整改收回2012年支持企业项目扶持资金6670万元），减上解支出519万元（主要是：地税、工商、技术监督上划318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上解49万元，重点建设资本金44万元、上解设区市基数198万、上解省援藏援疆资金168万元，2010年直管县改革设区市专款配套基数上解-695万元，上解市级移动行业营业税基数349万元,新增粮食财务挂账45万元，粮食风险基金专项上解43万）。
需要说明的是：一是当年可用财力89405万元，剔除收费罚没返还部门及专项收入列收列支14652万元（其中：收费罚没返还部门支出5010万元，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安排的列收列支支出6576万元，教育附加1325万元、排污费675万元、水资源费20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160万、由土地出让金中计提的农田水利资金886万元等专项支出2664万元），实际县财政可支配财力为74753万元，较上年66557万元增加8196万元，增长12.3%。二是2015年机关及事业单位提高津贴补贴和绩效工资预留3840万元。三是根据市财政局2014年12月29日召开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通气会精神，初步测算：2015年国家即将出台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增资预计12061万元，鉴于目前未接到增资政策正式文件，上级补贴资金尚不明确，主要是今年财力不足，因此今年财政预算只预留了3593万元，需上级补助8468万元，如上级政策出台后补助额度比预计的少，将出现人员工资缺口。四是将2012年拨付滨湖新区支持企业项目扶持资金6670万元，根据审计决定收回财政，增加2015年财力。
（三）安排支出：89405万元（含收费、罚没、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及专项收入安排的列收列支项目）

今年的财政支出预算安排继续按照“六个一律”的原则，大力压缩“三公”经费，保障重点支出需求，重点向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卫生、农林水、环境保护、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项目倾斜，其中：用于民生和重点支出达60340万元，占可用财力的67.5％。
1、个人部分支出安排46448万元，增长15.9%。

（1）工资性支出42694万元（其中：在职人员工资性支出26177万元、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补贴3289万元、离退休费3506万元、招录公务员工资48万元、精神文明奖2550万元,预留2014年7月津贴补贴提标3840万元，2015年招聘100名特岗教师4个月工资县配套50万元、遗属补助128万元、预留机关事业单位晋级晋档及零星调资204万元、事业单位职称晋升100万元、预留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增资2802万元）。

（2）医疗保障支出2135万元（其中：县直及乡镇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1503万元、事业单位工伤保险58万元、生育保险74万元，离休药费500万）。

（3）住房公积金8%财政补贴1464万元。
（4）补贴抗战前期企业离休养老保险35万元。

（5）民政伤残抚恤及定期定量补助120万元。

2、公用经费安排2424万元（附表三）。其中：
（1）正常公用经费安排1493万元。具体标准：

电话通讯费：按每部电话每年0.18万元。

车辆经费：车辆经费按编制内每辆车2万元/年。

办公费、差旅费：按编制人数年人均2000元。

公检法及纪检委公用经费按照上级文件规定的公用经费保障标准予以保障。其中：公安局（171人）县财政安排保障经费88.4万元，加上收费罚没补助部分，全年保障经费按照人均2.3万元标准达到394万元；法院（81人）县财政安排保障经费62.7万元，加上收费罚没补助部分，全年保障经费按照人均2.3万元标准达到187万元；检察院（45人）县财政安排保障经费88.5万元，加上罚没补助部分，全年保障经费按照人均2.3万元标准达到103万元；纪检委（54人）县财政安排保障经费55.2万元，加上罚没补助部分，全年保障经费按照人均2.3万元标准达到124万元。
（2）专项公用经费安排931万元，较上年下降12.3%。具体标准：

招待费安排449万元。安排招待费的原则是：对有收费罚没收入的单位，预算不安排招待费，由单位经费自行解决，无收入单位（如县委办、政府办、人大、政协、纪检委、组织部、宣传部等）预算根据单位业务量安排招待费，今年安排的招待费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压减20%，招待费实行包干使用，超支部分财政不予负担。具体安排招待费的单位有：县委办80万元、政府办100万元、人大24万元、政协24万元、工业园区24万元、纪检委20万元、组织部20万元、宣传部20万元、政法委20万元、农工委8万元、统战部8万元、发改局8万元、商务局8万元、扶贫局6.4万元、财政局4.8万元、审计局4.8万元、其他无收入单位安排68.8万元。

会议费培训费安排127.7万元。按照会议规模和参会人数核定会议费，其中：人大35万元，政协35万元、县委15万元、政府15万元、其他单位根据业务性质适当安排会议费27.7万元。
租赁费安排16万元。对租用办公场所的单位安排租赁费。其中：物价局6万元、审计局5万元、新农保2万元，市场服务中心3万元。

电费安排60万元。按照实际用电量计算钢铜社区电费60万元。

印刷费安排60万元。根据单位业务性质测算安排印刷费。其中：县委10万元、政府10万元、人大3万元、政协3万元、其他印刷业务量较大的如劳人局、财政局、统计局等单位安排印刷费34万元。
茶炉补助安排13.1万元。其中：政府茶炉7.6万元，县委4万元、老干部局1.5万元。

水费安排37万元。对全县所有行政事业单位水费实行包干，水费直接拨付自来水公司。
取暖费安排167.7万元。按取暖面积每平米25元测算。其中：政府88.7万元、纪检委5万元、安监局5万元、老干部局4万元、光荣院6万元、农林水畜共安排16万元、财政局4万元、人社局4万元、卫生局6万元、教育局4万元、公安局6万元、其他单位安排19万元。
   3、收费罚设、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国有资本经营等非税收入安排的支出11586万元（附表六）。属列收列支项目，用于执收执罚单位自收自支人员工资及单位经费。按照收支两条线和部门预算的要求，根据执收执罚单位自收自支人数、工资标准、资产情况等，结合各单位收费罚没计划数核定单位经费，并确定返还比例，按收入进度对单位予以补助，以确保单位正常运转和其他预算项目的支出；对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幼儿园、监察局、文广新局（信号费）等单位收费罚没按100%比例返还；其他部门征收的收费和罚没均按85%比例返还，剩余15%列为县可用财力，非税收入可用资金为4920万元；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国有资本经营和其他捐赠收入安排的支出属于专项列支项目，不能作为实际可用财力。

4、专项经费安排28947万元（附表四）。重点支出项目是：

 (1) 公共安全967万元，主要安排消防大队保障经费302万元，公安局消防专项40万元，看守所犯人和拘留所拘押人员经费152万元，检察院专网分级保护县配套11万元，法院陪审员工资30万元，法院办案业务经费15万元，司法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等经费28万元，禁毒铲毒经费60万元，政法综合治理经费27万元，司法救助资金30万元，保安经费75万元，93-97年协勤工资及补缴保险183万元。完善了应急保障机制，维护了社会稳定。

(2) 教育3942万元,安排项目主要有：义务教育保障经费376万元，农村中小学取暖补贴100万元，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730万元, 补助特殊教育公用经费19万元，免九年义务教育学生作业本费55万元，补助职中及普通高中学生助学金80万元，教学辅导用书126万元，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县级配套103万元，高中、职中、农村幼教免费教育1360万元，燕赵小学、特教中心、三中等学校采购采暖炉131万元，2012年、2013年薄弱学校改造县配套123万元，营养餐食堂设备购置88万元，成人教育27万元，教师培训25万元，二中教学楼建设220万元，一中实验楼改建350万元。实现了义务教育、农村幼教和高中教育阶段学生免费上学。
（3） 文化体育与传媒83万元。主要项目有：原乡镇公社电影放映员生活补贴县配套9万元，农村电影放映专项补贴县配套34万元，广播事业费35万元。
（4）社会保障和就业1993万元，主要项目有：农村五保户供养和“手拉手”助困325万元，死亡抚恤金230万元，农村75周岁以上老人经费137万元，光荣院老人经费55万元，再就业资金203万元，原涞钢涞铜工亡遗属抚恤费40万元，涞钢涞铜离休及建国前老工人生活补贴20万元，农村老党员生活补贴80万元,财政补贴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123万元，老干部体检及各项活动经费30万元，离退休干部特困救助5万元，现役军人优待金173万元，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补助89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160万元，农村住房保险补助29万元；社会救助工作经费23万元,涞钢涞铜取暖补助150万元。

 (5) 医疗卫生5254万元，主要安排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县级配套（124.8元/人）2621万元,新农合软件系统维护、网络服务等18万元；公立医院改革药品零差价补助134万元；惠民病床13万元；公共卫生项目县配套295万元；疾病预防控制140万元；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补助653万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480万元；人口与计划生育免费手术及各项奖励825万元（主要项目是免费手术18万元，出生缺陷一级预防20万元，农村计生小组长、计生办主任及计生专干补贴89万元，独生子女新农保、新农合补贴85万元，60周岁以上奖励扶助、特别扶助及手术并发症特别扶助146万元，落实各项计生家庭奖励及工资性补贴466万元）。
(6) 节能环保988万元。主要安排污染防治（排污费）675万元，农村保洁员补贴25万元,污水处理厂运营费用168万元，垃圾填埋场运行费用70万元，大气污染治理50万元。加强了污染治理，改善了人居环境。

(7) 城乡社区事务5608万元。主要安排偿还城市建设贷款本息4421万元（用于城市建设和滨湖新区建设），执法局环境卫生整治专项987万元，城市规划专项200万元。
(8) 农林水事务2932万元。主要安排项目有农业种植业保险保费80万元，农业技术推广及植物病虫害防治74万元，农业防雹19万元；畜牧防疫236万元，能繁母猪保险保费3万元，农机监理站和种子公司补贴44万元，农村现任两委干部绩效补贴130万元，农村187名党组织书记享受公务员待遇320万元，农村离任干部补贴36万元，农村现任干部养老保险21万元，农村书记主任基础职务补贴61万元，到村任职大学生村官工资及保险258万元。林业防火204万元，林业绿化100万元,白石山、甸子梁林场定额补贴72万元，18个乡镇护林员补贴90万元，林业林木保险33万元；水资源费支出20万元，水利防汛30万元，乡镇防火经费72万元, 上庄杏扁基地补偿9万元;塔崖驿乡二道河村核桃基地占地赔产17万元。村级经费786万元(2015年每村追加2000元村级经费,共计追加57万元)；农村垫缴税费债务化解县配套200万元。

(9) 扶贫开发1723万元。主要项目有：农村公路建设7万元，农村环境治理及村级一事一议200万元，贫困参合农民医疗补助630万元，农田水利建设资金886万元。
(10) 其他专项项目3293万元。主要项目有：交通部门成品油价格税费改革上级补助基数802万元，农村工路养护工程补助304万元；全县信访稳定经费250万元；乡镇维稳经费198万元（每乡在上年6万元的基础上增加5万元,每乡达到11万元），电子党务政务网络建设及租费77.4万元；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等体育赛事专项5万元；旅游专项84万元；涞源专刊及全县征订报刊经费84万元；中小企业发展技改资金280万元;企业军转干解困资金40万元；武装工作经费61万元，民兵应急力量日常维护经费46万元；气象事业及防灾减灾经费35万元；工会经费83万元；互联网侦控系统升级30万元；偿还世行贷款国债转贷本息28万元；偿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91万元；统计各项业务调查经费13万元；政府投资项目工程评审费60万元；金财工程建设66万元；工程审计结算及审计工作经费78万元，聘请蓝天会计师事务所服务费30万元；行政服务中心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运转经费62万元，纪检办案经费65万元。
 (11)预备费安排2164万元。主要用于预算执行中出台的政策性增支、自然灾害救助及其他不可预见的特殊开支，根据新预算法规定按照本级政府预算支出总额的1-3%设置预备费。 

（四）平衡情况

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安排2015年预算，2015年可用财力为89405万元，根据财力安排支出89405万元，预算安排收支平衡。

二、基金预算收支（附表七）

（一）社保基金收支

社保基金收入安排8610万元；社保基金安排支出8610万元，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
1、政府性基金收入

2015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19131万元，收入项目主要有：城市公用事业附加35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709万元；福彩公益金620万元；体彩公益金45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530万元；土地出让收入16877万元（此数不含上解中央和省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收入373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3821万元，土地出让业务费400万元，铁路建设费600万元，政府住房基金1000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56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1000万元。

2、政府性基金支出

2015年我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19131万元，安排的主要支出项目有：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用于城市道路照明维修、供排水、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等城市公共设施支出35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用于县城公共设施维护和管理、园林绿化等方面支出709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安排的用于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生态修复、预防保护、监督管理等方面支出530万元；福彩、体彩公益金安排的用于城乡医疗救助、残疾人事业、体育事业、教育事业、文化事业、扶贫济困等方面的支出665万元；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6877万元，主要是：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5600万元，飞狐广场建设40万元，灾后重建县城迁建片区路网工程2800万元，滨湖新区建设（偿还宏伟公司借款）3124万元，城市建设2257万元，土地出让业务支出400万元，保障性住房支出1000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用于政府土地收购储备等支出1000万元，农业土地开发支出56万元，上解省铁路建设资金600万元。
3、政府性基金平衡情况

2015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19131万元，按照收入用途安排政府性基金支出19131万元，收支平衡。
三、上级专款收支（附表八）
为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根据上级要求，依据上级提前下达数，将提前通知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全额编入本级预算。具体安排如下：
（一）专款收入

提前通知的2015年上级专款收入26649万元，其中：2015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2195万元（主要项目有：均衡性转移支付用于美术馆、文化馆免费开放62万,原乡镇公社电影放映员生活补助3万,农业保险保费100万； 高校毕业生补助77万；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1037万元；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1498万元；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3035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5579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554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25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4454万元。

（二）专款支出
根据上级下达的专项资金用途安排专款支出26649万元。支出功能分类为：一般公共服务10万；公共安全1040万元；教育4572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199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5475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6972万元；节能环保820万元；农林水5350万元；交通运输783万元；资源勘探信息26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900万元；粮油物质15万元；其他支出250万元。
（三）上级专款平衡情况

2015年上级提前通知的专款收入26649万元，根据专项资金用途安排专款支出26649万元，收支平衡。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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